
一、離職及單位財產管理人交接時，需印出財產清單移交

至校務系統-財產管理系統-查詢作業-財產查詢-保管人-查詢-列印清單-移交人簽章



※財產移轉單※

二、單位財產內調整保管人

至校務系統-財產管理系統-查詢作業-財產查詢-保管人-查詢-編輯-保管人修改-更新

三、財產移轉至其他單位

1.至校務系統-行政電子表單-申請單-“財產-移轉單”-填新單-接收單位-事由說明-

移轉單明細-新增移轉財產-查詢-勾選要拋轉的財產後按”拋轉移轉財產”按鈕-流

程設定:接收單位人員要設定後確認流程-送單即完成







2.接收人端系統作業

3.完成，印出紙本核章送單至總務處

. 




